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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̂
:̂

糸

大
各

35  卄4

减
價
參

工
兀 

專元 
冬尤

價

④

费
木
公
可
上
恰

花旗
大
 

參金
行

錢龜

11
兀 

-̂
.
儿 

十八儿 
扌
，" 

十二 
儿平 

丁兀了
兀华

金
才
半
H
人 

六射I
 

六时大 
衣m
弥W" 

少骨N

e
.3
靖

讐
一

*̂
1!̂
^̂
8̂
^̂

*

 

一，
/
壮

8

離'̂
料
參 

fflz

道
。。本

壮^@
f^s^

 
停
仪H
-̂

紹 

。0
人
苟
支
不
足2
^
^
^

。。/

精
虛
冷
。。陽
事
無
力
。茱
^
^
^
^
^
丸
匡
広

漢M
起
見
。名

冗
鞭
。，，以
此
皆
陽
。。佐
以
鲁̂
^
随
陽
抄
爆
。0
^
^
^
^
 

虛
陽
类
，。腰
痛
遺
逸
。。婦
人
手
虚
冷
。。̂
^
3
康
。。氣 

幽
眼
花
4
0

。交
會
無
碘
。■
子
賢
^
^

。。̂
^
^
|
 

以
固
本
根
。。 

离

咲
。。加

—
茸
以s
^
^
w
^
i

8

^
^

止
養
.

遺
1M 7
熙
乃
男.

通
病
。1

之
時
。不
以
爲
意
。久̂

^
 

"

jllllc
目
眩
者
。怔
代
忘
麻
$
^

。*
4

|

豪
 

〃此
丸
以
海̂
^

腎
爲
君
。以
參/

血̂

^

费
^
^
 

封̂
^
忠
旗
神
之
品
。凡
男H
^
^
o
m
^
^
g
o
小̂
^

麻
 

人
白
帮
。觀
行
不
止
。■

怡
之
。。 

「
瓏

匕

I2^e®
l^ ,歩

声
纟 &

-*^-5554

 

-^38:5@
85,

*̂̂

・

.3

X/.

X

千
能
行:
而
已
與
儲
忠
從
之
。。旣
入
歷 

庭
院
數
重
。。始
至
客
座.。。壁
畫
瓶
花
命 

位
置
不
俗
。。週
茗
省
後2
復^3

。。  

酒
半
酣
。。雪
苏
介
紹
公
子
於
領
袖
前 

。。日
。。此
爲
滇
聲
軍
之
亨
。吾
固
受 

其
亡
母
之
大
鹭
。。 

〔未
完
〕

墮
馬
髻
一
，實
揪
於
證
順4
大
將
軍 

梁
冀
之
妻
。。又
如
近
日
婦
女
：
直
拳
 

曲
、鬟
爲
美
。。场
之
火
鉗
。。矗
商
 

^95^

售
品
。C

然
詩
育
之
。，彼
君
子
女 

。。卷$
如 X
 、
是
可
見
噌
亦
乃
古
装 

也

2 0

-

W
 
官
野
史
 

1*̂̂
*̂̂*#̂<̂̂
|̂̂*̂̂
^̂̂
^̂̂
|̂̂
^̂̂
>̂*. 

滇
南
女
郎
處

〔襄〕 

「日
？
然
。。此
賊
弁
目
耳
、。^s^<。

。由 

一
豊
行
里
許
。。而
夜
色
昏
然
矣2
。林
莽 

一
箴
深
。。路
途
益
隘
。。釣
草
龍"
。牽
人 

一
农
袂
。。所
乘
摂
夜
，^s^
已
。。雪 

一
兒
遠
票
忠 
。。盍
待
燎
而
後
行
乎
。。 

一
不
然
，。恐
或
迷
路
。C

儲
忠
未
及
答
』。林 

一 外
遠
處Q
燎
光
已
起
。蓋
如
此"

明
燎 

一
以
相
迎
也
。。儲
忠
則
再
吹■

〔从
竹
〕 

-
以
邀
之
义
覺
此
火
燎
之
光
。。勢
若
長
蛇 

00
席
疾
馳
而
至
。。旣
至
。。其
爲
首
者 

-
復
平
费
來
意
。。日
。。■y^
相 

一待。。国
速
行
。。雪
兒̂
^
之
。
爲
首
者 

一趣。。策燎作*。。君敬里。。林木 

已
盡
；廊
然•

，。是
有
小
河
。。上
通 

以
杠0
。則
巍
巍
然I  
鉅
莊
院
在
焉 

度
杠
而
入
。
燎
火
分
裂
兩
行
，。鉅
整
十 

W
潮
。。咸
聲
向
人̂
:
^
雪
兒
與
儲 

一忠"
。甫
欲
下
騎
。
是
有
豹
頭K
 〔労
苏
〕 

自̂

@

褂
之
中
年
僚
丈
夫
。Q
旁
立
拱 

乎
以
立:
蓋
摄
也
。。儲
忠
先
普
上 

88 下
，
與
之
握
手QP  

S

 兒
亦
下"
。磐
折 

示®
^
。。香

：
別
半
年
矣
。。今
以
事 

至 Q
領
袖
即
遜
之
入
內
。。雪
见
乃
使
公 

【
大

漢

公

報

】 

理
上
之
關
係
。。不
可
通
婚
。。

翻
苑
搞
華

6
6
^
^
5
如
 

婚
姻
匹
配
之
制
。。不
可
不
善
。、婚
制
上 

良
否
。。滞
於
夫
婦
之
欲
愛
。，家
家
之 

和
樂
一
。兒
女
之
健
康
。。積
族
之
優
强
至 

巨
。
茲
曲
譚
歐
美
各
國
；
如
美
英
法 

儒
，意
。。法
禁
婚
姻
大
槪
之
條
件
凡
八
： 

以
供
國
人
之
參
考"
。

襄

漫

第
 

西
國
之
富
强
，由
於
貨
悪
棄
地
。故
山 

谷
所
藏
之
礦
物
。。無
不*

出
之:
以 

供
利
用
：
雖
然
。。我
國
初
非
不
知
此
也 

。。周
禮
地
官
有
卄
人
之
職:
掌
金
玉
之 

碘
。。固
已
注
重
於
開
礪
畫
矣
。。至
平 

漢
代"
西
蜀
巴
氏
卓
氏
二
族
。皆
以
開
礪 

趣
家
。。尤
爲
吾
人
能
開
礦
之
明
証
，所 

惜
域
家
不
知
獎
勵
。。而
民
間
後
又
中
於 

風
水SW

之
説•
。致
礪
學
不
講
。。礦
務 

卵
興
。。貨
埋
於
堆
。"
舉
國
患
貧
。。雖
明 

知
晋
黄
煤
炭
富
絕
車"
，迄
無
法
採
取 

。。而
須
仰
给
他
人
。。且
大
利
所
在
。。 

Ml
)
男
女
未
滿
二
拾
四
歲
一

"
不
許
結

婚
。。̂
i
育
未
全
。"
恐
有
害
身
體
也
。 

㈡
男
女
兩
道
。。未
正
式
允
許
格
夫
婦 

者
。。不
許
結
婚
，。此
所
以
避
父
母
之
獨 

哋
“。掠
奪
見
女
人
生
樂
期 
。矗
婚
H
 

多
也"
。

觎
者
多3
案
前
途
:
隱
禍
滋
祐
有
心 
二㈢
癲
狂
善 
。.

。"
不
浒
通 

雪
夫
婦
木 

國
家
爲
淑

人
不
禁
盘
三
歎
也

世
間
事
物C

。人
以
爲
新
奇
者""
有
時 

—
由
於
復
古
而
致
。。他
暫
勿
論"
。而 

論
婦
女
之
饕
；
敬
年
前
盛
稱
時
髯
之

婚
二
蓋
此
神
婚
姻
：
不
惟
有 

身
。。昆
將
遺
傅
及
其
子
孫
。"

種
善
類
計
。。必
有
此
禁
。。

㊃
^
^

同
血
航
者"
。不
許
通
婚
。。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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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
有
方
。。萬
無 
一 些
痛
源 #
宀 

iMMHMi 

寄
懐
曹
懋
森
先
生 

ilb

有一 
滴
瘀
血
。。此
瘀
血
純
係
在
母
胎.

@
>

肢
體
五
官
不
全
。。不
得
通
婚J
O
»

iH含
不
潔
之
血
質
。。漸
積
而
聚
。，凝
練
成

一
與
三
條
同
“。

一⑥
犯
遅
之
男
女
。，不
許
通
婚
。。所
以
使 

「̂
 守
人S
^
"
。

、 

「
©-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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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
妻
者
。不
許
再
婚
。。房
以
 

「免
多
夫
多
妻
之
弊
害0
。

一③
軍
人
非
經
長
官
允
可
者
。。不
許
結
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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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
蓋
予
以
身
静
阈
。。國
家
有
事
。。當 

効
力
疆
塲
。。故
軍
人
結
婚

C

須
先
得
艮 

官
静
町
。。

反
觀
我
婿
自
古
以
來
之
忌
禁
婚
姻
、。亦 

府
正
觀
不
婚
。。同
姓
不
婚
。。母
党
不
婚 

(
但
此
條
現
多
府)
等
。。而
歐
美
各
國 

2
法
禁
殿
明"
今
後
我
國
亦
豳
於
此
間 

麗
、
參
酌
各
國
優
點
。。
II 出
較
克
全
之 

法
禁
婚
姻
條
例6
。於
磔
家
種
族
優
良
。。 

、，奮
切
之
關
係
焉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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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衞 
生 
常
、
識

團
。"
常
於■

往
來
。。■

出
再
。" 

乘
他
未■

出
之
前
。。切
囑
守
生
人
。， 

就
要
向
孩
口
中
帽
例
挖
去
。。若
手
足
稍 

遲
。。一
經
哭
聲
。。孩
卽
li下
、。就
種
了 

千
年
不
拔
的
處
。，致
發
生
驚
痂
胎
毒 

天
花
及
械
相
不
易
長
成
之
窺
夭
等
禍
。。 

故
撫
育
家
對
於
此
項
手
續
。c   
^:規
自
治 

理
。切
勿
委
托
無
關
係
之
人
。。第
二
之 

手
績:
爲
斷
臍
帶
宜
長
。。勿
中
斷
。。手 

脚
要
快
。C

空
氣
勿
使
侵
入
。。凈
身
之
後 

。。就
徵
置
於
軟
墊
之
床
。•
不
必
顧
間 

。。凈
餓
二
十
小
時
。，俟
胎
汚
演
出
之
後 

。卽
用
父
之
口
涎X
對
正
孩
口
吐
舌
以 

飼
。。飼
二
三
次
之
下
。。然
後
再
飼
之
。。 

〔毎
次
約
覺
小
時
〕

中
國il̂
u
。凡
小S^

乳
汁
之
前
。。必 

—
通
湯
或
靈
湯
。。以
爲
瀉
其
胎
毒
一 

。。不
知
此
正
大
不
妥
。
萬
不
可
效
法
。。 

I
小
兒
初
出
母
胎
。。元
氣
渾
然
。。禀
点 

媒
陽
元
氣
。C

今
以
外
界
之
藥
餌
。。使 

與
內
部
嚙
戰
。一安
得
不
爲
其
激
動
。。 

就
此I

激
刺
。"
亦
種
下
易
感
胃
之
痛
根 

。。豈
知
所
存
胎
毒
？
業
已
於
口
瘀
中
去 

之
。"
院
全
天
賦
純
陽
之
體
格
。。祇
須
撫

館
主

懋
森
宗
先
生
。
與
余
天 
涯
萍
水
。、共 

訂
知
音
。。客
邸
敬
年
。。友 
tt 甚
篤
。" 

今
者
天
南
地
北
二
勞
燕
分
飛
。C

不
禁 

暮
雲
春
樹
之
患QC
徒
切
落
月
屋
梁
之 

感
。。小
齋
靜
坐
二
枯
寂
無
聊
。，眷
念 

故
人
。。於
焉
根
觸
。C

用
是
挑
燈
捌
管 

。。偶
成
二
律
：
藉
以
寄
懷
：
工
拙
未

計
也
。。 

雲
城
聚
首
幾
經

天

今

北
地
賣
同
浪
跡 
西
窗
燭
剪
寫
濤
舗 

羨
君
哲
理
胸
羅
富 
愧
我
腐
才
肚
網
瘦 

海
外
壯
遊
增
閱
歷 
前
利
遠
大
着
先
鞭

其二
熱
心
毅
力
急
從
公 
客
裏
羣
情
景
仰
同 

苛
例
抗
爭
君
力
最 
匡
時
慷
助
心
充 

師
民
大
筆
揮
殊
域 
訓
俗
雄
文
似
化
工 

多
少
莘
莘
僑
學
子 
滿
團
桃
李
化
春
風 

連
日
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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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盈
冨
興 

勃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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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一
首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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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公
不
肯
放
晴
嗷
寂
寞
幽
居
韻
事
存 

煙
散
茶
爐
香|
 
潮
生
硯
匝
龜
無
痕 

一
庭
花
照
檻
如
新
沐 
街
水
超
渠
似
疾
奔 

一
箇
爲
情
來
不
盡
窗
lit罷
又
黄
昏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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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̂
手
續

六手
.一嬰兄爲 #
會
上
將
來
之
健
將
。。研
究
家 一 

'
遂
此
着
手
，方
爲
根
本
上
計
劇
。•
撫 

奋
賽
、第
一
手
續
所
最
關
緊
要 
最
不 

第*
從
者6
日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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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〔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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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尚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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